
附件 2 

司法警察鑑別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及其配合司法機關偵審程序簡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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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警察機關擬依人口

販運防制法第 11條進

行鑑別程序(註 1) 

鑑別為非被害人，仍應

作成鑑別表 

鑑別為被害人 

檢察官偵辦(註 3) 

起

訴

、 

緩

起

訴 

不

起

訴 

法官依

人口販

運案進

行審理 

依相關法令處置 

協助鑑別機制(專線

社工員陪同偵訊)： 

聯繫專線時機(註 2) 

司法機關已通知

無配合偵審之必

要，被害人送返原

籍國(註 3) 

以非人

口販運

刑事案

之罪名

起訴 

外來人士原則應進

入庇護所安置保護 

註 1: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： 
1.薪資或性交易所得遭到不當剋扣者。 

2.身分證明或旅行文件被扣留者。 

3.被限制自由，無法任意離開或出入均有他人陪

同者。  

4.無法任意與他人通訊者。  

5.身體有遭受暴力或被虐待之跡象者。 

6.接受司法警察人員詢問之證詞顯係被人教導

者。 

7.為未滿十八歲之人。(請注意仍應構成人口販運

之剝削目的；又兒少性剝削案件無法適用內政

部移民署陪偵機制) 

8.其他有可能遭受人口販運之跡象。 

註 2：請參考附件 3「疑似人口販運案件
啟動陪偵專線時機說明」。 

註 3：中途因故無法配合偵審程序留臺之
被害人，應依照附件 7「人口販運被害
人申請臨時停留(展延)許可暨辦理返
國作業流程」，儘速安排將其安全送返
原籍國(地)。 


